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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其持有的柏中环境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柏中环境”）53.5674%的股

权，共持有其 94.1663%的股权，实现对柏中环境控制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——企

业合并》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次收购进展情况，由于

公司和柏中环境属同一控股股东南京钢联控制，该事项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，在合并当

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应当将柏中环境全部权益纳入南钢股份合并报表，应当对当期合并

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调整，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有关项目进行调整，视同合并后的报

告主体自南京钢联开始实施控制时一直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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